佛光大學教職員自願退休申請書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填

	單   位
	
	職 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名          
	

	出生日期
	
	到校日
	
	退休日期
	

	退休類別
	□ 年滿六十歲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任職滿二十五年。

□ 因組織變更、停辦或合併依法令辦理精簡者，且任職滿二十年以上。    

□ 因組織變更、停辦或合併依法令辦理精簡者，且任職滿十年以上，年滿五十歲。

□ 組織變更、停辦或合併依法令辦理精簡者，且任本職務年功薪最高級滿三年。                 

	申請退休

原   因
	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

	單位主管（學系）
	一級單位（學院）
	人事室
	核准

	
	
	
	

	備
註
	1、 本申請書替代以往簽陳，奉核可後，連同相關表件送人事室洽辦退休事宜。
2、 自願退休申請請於生效日四個月前提出，相關手續以利初審轉報，以免影響自身權益。
3、 如欲瞭解退休金之金額或詳細內容，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「私校退撫儲金專區」欄查詢。   
4、 退休相關文件：
1. 退休事實表乙份。
2. 身份證影本及一吋大頭照乙張。
3. 最高學歷證書影本、教師證書影本、任職他校離職證明書(請加註是否曾請領本會之退休、離職或資遣金)。
4. 給與資料卡及給付收據。
5. 退休給與選擇書一式2份(新舊制年資合併15年以上)。
6. 退休或資遣後再任私校者，請檢附退休核定函或被資遣證明。


